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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1月 15日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對精英運動員的教育及職業發展支援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背景資料，闡述政府在教育及職業前途

策劃方面對精英運動員的支援，並重點概述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
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對此事的關注意見。  
 
 
背景 

 
2.  民政事務局於 2002年 5月完成體育政策檢討後，為精英

運動員提供更多支援，藉以在體育成績方面追求卓越，一直是

政府就本地長遠體育發展定下的三個策略方向 1之一。政府透過

與不同的持份者合作，包括香港體育學院 (下稱 "體院 ")及中國香

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下稱 "港協暨奧委會 ")，為精英運

動員的教育及職業發展提供支援，協助他們準備在退役後繼續

升學或發展其第二事業。  
 
3.  在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政策方向及政府每年提供約 1.6億
元經常性資助之下，體院是培訓精英運動員和為這些運動員提

供其他支援服務的主要服務機構。截至 2011年 10月中，獲體院

支援的精英體育項目共有 15項，支援的精英及具潛質運動員 (包
括殘疾運動員 )約有 1 100人。體院在教育及職業發展方面向他們

提供的主要支援載於附錄 I。  
 
4.  港協暨奧委會獲政府初步撥款約 1,100萬元，自 2008年
起推出 "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 "，支援現役及退役運動員接

                                                 
1 另外兩個策略方向是在社區建立熱愛體育運動的文化，以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

體壇盛事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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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和就業方面的培訓和輔導，相關詳情載於附錄 II。截至

2011年 4月，已有超過 130名運動員受惠於該計劃。  
 
5.  事務委員會及立法會一向重視對精英運動員的教育和

職業發展支援。在 2010年 12月 17日會議上討論是否申辦 2023年
亞洲運動會 (下稱 "亞運會 ")時，事務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案，要

求政府推行措施，包括成立體育運動基金，以加強本地精英運

動員的培訓及退役安排。  
 
6.  立法會亦在 2011年 1月 5日的會議上通過 "推動長遠體育

發展 "的議案，促請政府為精英運動員的發展落實多項措施，包

括撥出基金以支援運動員課後學科的學習、與大學商討提供額

外資源以設立特別學額招收運動員，以及提供稅務優惠予商業

機構，鼓勵業界聘用他們。  
 
7.  上述兩項議案分別獲事務委員會及立法會通過後，財政

司司長在 2011-2012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建議一筆過注資 70億
元，用以設立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下稱 "發展基金 ")。注資會用

作為發展基金的種子資本，以期帶來投資回報，長遠支持體院

的營運，從而取代政府以往對體院的資助模式。政府預期發展

基金有助體院達致多項目標，包括加強對運動員的教育及職業

發展的支援。在 2011年 5月 13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對成立發

展基金普遍表示支持。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在 2011年 7月
18日通過政府向發展基金注資 70億元。  
 
 
委員的關注意見  
 
8.  在過去數年，事務委員會曾在研究香港的體育發展、是

否申辦 2023年亞洲運動會、對精英運動員加強支援及改善其就

業前景的措施，以及成立發展基金等各次會議上，就對精英運

動員的教育和職業發展支援進行討論。委員提出的關注意見重

點概述於下文各段。  
 
教育支援  
 
9.  有意見認為，精英運動員退役後的前途有欠明確，令家

長不願鼓勵子女投身體育事業。部分委員對現時欠缺有助精英

運動員發展的靈活教育制度表示關注，並建議應為精英運動員

提供靈活的教育途徑及更多大學學位。政府當局表示，不同大

專院校個別課程的入學要求可能各有不同。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八間院校均有接受體院或港協暨奧

委會推薦運動員的入學申請。 2009年至 2011年期間，共有 4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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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精英運動員透過該項安排獲得本地大學取錄，而相關數目

日後會繼續增加。  
 
職業發展支援  
 
10.  委員普遍促請政府當局主動改善退役運動員的就業途

徑，例如增加他們在學校受聘擔任體育教師或訓練員的機會。

委員又促請政府當局制訂優惠措施，鼓勵商界 (尤其是大企業 )
聘用退役運動員。據政府當局所述，當局已撥款予港協暨奧委

會，讓其與商界合作設立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以改善

現役及退役運動員的教育及就業前景。如有需要，政府當局會

考慮向該計劃增加撥款。體院亦已推行多項計劃，以滿足精英

運動員在教育及職業發展方面的需要。此外，一些具備專業資

格的退役運動員已獲學校聘任為體育教師。  
 
11.  有意見認為，在發展基金的支援下，體院應著重向精英

運動員提供思想及心理訓練，因為該類訓練可提升他們的表

現，並有助他們在退役後開展第二事業。委員又建議體院在招

聘教練時，應充分考慮他們向精英運動員提供該類訓練的能

力。依政府當局之見，體院對體能訓練及心理輔導是同等重視。

體院表示，在運動員發展方面，體院採用全人理念，並設有多

項計劃，協助精英運動員繼續升學進修，為過渡至第二事業作

好準備。  
 
對殘疾精英運動員及非精英運動員的支援  
 
12.  鑒於殘疾精英運動員及非精英運動員均會受惠於發展

基金，部分委員對健全精英運動員與殘疾精英運動員每月從體

院所獲資助款額的巨大差距表示關注，並詢問可否提高給予殘

疾精英運動員在大型運動會贏得獎牌的現金獎勵。政府當局解

釋，相關差距主要由於兩個資助計劃是在不同歷史背景之下制

訂。政府當局曾於 2009年檢討對這些運動員的財政資助，並已

作出調整。當局在適當時候會再作檢討及調整。體院表示，健

全精英運動員與殘疾精英運動員均可使用體院所有設施，而體

院亦備有專供殘疾精英運動員使用的設施。  
 
發展基金  
 
13.  部分委員關注到，70億元種子資本若有部分在經濟衰退

期間被動用，或投資回報所得低於支持體院營運所需款額，政

府會否向發展基金額外注資。政府當局表示，每年 4至5%的投資

回報，是以香港金融管理局管理的香港外匯基金過去的表現來

作出假設。假如投資回報未能達標，民政事務局局長可動用發



 4

展基金的種子資本應付體院的經費需求。由於發展基金旨在為

體院提供穩定的財政支援，如有需要，政府當局會考慮向發展

基金額外注資，但須視乎是否獲得財委會批准。  
 
14.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會把發展基金的帳目報表交予審計

署署長審核，並將之納入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的財務報告，每

年呈交立法會省覽。儘管如此，部分委員認為，由立法會監察

發展基金的安排有不足之處。他們要求政府當局把體院支援的

精英體育項目的確認基準及體院的策略發展計劃提交立法會考

慮和通過，並就發展基金的推行情況定期向立法會匯報及回答

議員的提問。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發展基金的運作會維持高

透明度，並會受立法會監察。事務委員會如希望政府當局向其

匯報關於發展基金的事宜，當局願意作出有關安排。給予體院

的撥款雖然受立法會及事務委員會監管，但體院的策略發展計

劃是由體院董事局負責考慮和通過。  
 
長遠體育政策  
 
15.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一直只是推行體育措施，並無制

訂體育政策。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制訂長遠及可持續的體育政

策，包括改善現役和退役運動員 (包括殘疾運動員 )的就業前景。

政府當局認為，當局已制訂一項全面的政策，在社區、學校、

體育總會及精英運動員層面促進體育長遠發展。  
 
 
相關文件 

 
16.  各份相關文件連同其在立法會網站的超連結載於附錄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1月 9日  



附錄 I 
 

香港體育學院  
就精英運動員的教育及職業發展提供的支援  

 
 
1. 香港運動員基金  
 

運動員如報讀由基金認可的香港教育機構所提供的證書／
文憑／學士學位課程，可向基金申請學費資助及生活津貼。 

 
2. 精英運動員進修資助  
 

運動員在認可的持續進修機構或職業培訓機構學習 (學位／
文憑／證書程度 )，可獲資助發還其已繳付的學費。  
 

3. 精英運動員補習支援服務  
 

有關服務提供靈活的學習安排，為有需要的運動員提供語
文、數學及文理商科的補習。專科的補習老師會配合運動員
的訓練時間表，提供一對一的學習輔導。  

 
4. 運動員發展計劃  
 

此計劃旨在為運動員提供更多學習機會。計劃設立不同主題

的工作坊，如溝通及公眾演說技巧、目標設定及時間管理、

財務策劃及形象建立等，協助運動員學習個人技能，提供不

同角度的學習體驗，從而使他們的運動生活更豐盛，並提高

運動員專業的素質。  
 

5. 精英運動員工作體驗計劃  
 

此計劃是一項專為將於兩年內退役的運動員設立的見習計

劃。透過計劃，運動員能夠從實質工作中汲取經驗，幫助他

們過渡至退役後另一種生活模式。  
 

6. 運動員教育及職業發展計劃  
 

此計劃為運動員提供多元化教育及職業發展支援，以照顧精

英運動員退役後的需要和協助他們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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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精英教練工作體驗計劃  
 

此項教練培訓計劃旨在協助精英運動員於退役後轉職為教

練。  
 

8. 精英運動員認可教練培訓課程資助計劃  
 

參與此項計劃的運動員可獲資助報讀教練級別評定計劃的

運動通論課程，以獲取教練資格。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局局長就林大輝議員於 2010年 1月 27日立法會會議上所提書面
質詢作出的答覆及政府當局就為香港精英運動員提供的支援所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2)801/10-11(03)號文件 )。  



附錄 II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提供的"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 

 
 
目標  
 
為運動員於退役後尋求進修及職業發展機會提供支援  
 
 
服務對象  
 
獲體育總會提名，並曾代表香港隊參與大型比賽而又取得優異

成績的現役運動員、計畫退役的運動員及退役不超過 4年的運

動員  
 
 
計劃支援範圍  
 
  綜合網上英語課程  
  就業輔導及運動員事務講座／工作坊  
  專上教育／職業訓練獎學金計劃  
  語文進修課程  
  大專教育獎學金計劃  
  大專教育補習課程  
  運動員教育及就業諮詢服務  
  就業計劃 (工作機會 ) 
  體育大使計劃  
  生活技能及師徒計劃  
 
 
資料來源： "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 "的網頁 (www.hkacep.com) 
 



附錄 III 
 
 

對精英運動員的教育及職業發展支援  
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2年 5月 23日  
(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5年 12月 9日  
(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CB(2)809/05-06(01)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6年 10月 16日  
(議程第 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7年 4月 13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0年 1月 8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0年1月27日  林大輝議員就支援

精英運動員提出的

書面質詢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0年10月20日  
(議程第 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0年 12月 10日  
(議程第V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0年12月17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立法會  2011年1月5日  
(議程第 III項 ) 

 

甘乃威議員就 "推動

長遠體育發展 "動議

的議案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月 14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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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1年5月13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財務委員會  2011年7月18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1月 9日  


